
预探井沙 50 斜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 2月 5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汉油田分公司荆州采油厂根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

本项目位于荆州市公安县埠河镇魏家洲村，属于江陵凹陷区。为探索沙市构造西斜坡新

下段碳酸盐岩及混积岩储层含油性，建设单位拟在该圈闭部署预探井沙 50斜井，进尺 0.33

万米，项目占地面积 10573.10m2。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荆州市生态环境局荆州区分局于 2024年 9月 20日下发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江汉油田分公司荆州采油厂预探井沙 50斜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公环审[2024]14

号）。

3、投资情况

预探井沙 50斜井项目环评设计投资 978万元，环保投资 33万元，占总投资的 3.37%；

实际投资约 1160万元，环保实际投资 38万元，约占实际总投资的 3.28%。

4、验收范围

沙 50斜井（已关井）及所占场地。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勘探，沙 50斜井具备商业开发价值，目前预探井沙 50斜井已关井，后续将根据油田

开发计划转为开采井。作业严格遵循《钻井井控技术规程》（SY/T 6426）及《陆上石油天然

气钻井环境保护技术规范》（SY/T7298-2024）等相关要求。井场实现土石方平衡，无弃方产

生；临时占地已恢复原状，道路修复、植被恢复及其他生态建设工程均已完成。本项目不涉

及营运期，已完成封井措施。本项目不涉及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环境保护措施



钻井废水排入井场防渗泥浆罐，回用于配制泥浆，循环利用不外排；洗井废水、试油压

裂废水由罐车运至同兴接转站处理达标后回注油层；施工场地设移动厕所，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处理后用于绿化。

现场调查结果：经现场调查，项目在施工期间钻井废水及生活污水均按环评要求采取了

严格的控制措施，未出现污水随意排放的现象。建设单位施工期已在井场四周设置了土围堰，

有效防止了防止各种污水、污油、钻井液等流入农田，周围农田正常耕种。

2、废气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采取洒水、清扫等措施抑制扬尘；加强井口密闭与作业规范，减少无组织排放；

试油期间废气经放喷管线燃烧后放空，定期维护确保伴生气充分燃烧；使用低硫优质柴油并

加强机械维护。

现场调查结果：项目勘探期现已结束，柴油机等设备已拆除。就现场验收勘察表明，本

项目开发建设未对周围大气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3、噪声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勘探井在施工期产生的噪声源为钻井噪声、地面施工机械噪声及车辆噪声。钻井

产生高噪声源采用特殊的减振、隔音措施或安装隔音棚，在井场周围敏感点较近的情况下，

可在井场周围边界设置隔声屏障；柴油机安装消声装置或减噪设施；加强管理，保证设备平

稳操作，避免特种作业时产生非正常的噪声。地面施工产生的机械噪声采用隔声棚或隔声屏

障临时隔声处理，同时尽量减少夜间施工。车辆产生的噪声通过减少鸣笛、减少汽车怠速等

措施进行控制。

现场调查结果：现场核查表明，施工期间未接到噪声扰民投诉，项目施工期间未对周围

声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

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钻井岩屑、废弃泥浆经固化后综合利用；落地油、废

弃油渣及防渗膜等危险废物，运送至双凤 2号计量站危废暂存点，定期移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一般固废贮存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

废物贮存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钻井岩屑、废弃泥浆经固化处理后用于砖场制砖。落地油、废弃油

渣及防渗膜等危险废物，运送至双凤 2号计量站危废暂存点暂存后委托资质单位处置。施工

期所产生活垃圾贮存在施工现场的垃圾桶内，施工完成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进行了统一处理。

5、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井场作业区域等重点防渗区应做好地面硬化，做好防渗处理，定期维护防渗措施，防止

对场地周围土壤的污染。

根据现场调查：现场检查表明，防渗措施落实到位，未发生废水下渗或外溢，项目对地

下水环境无影响。

6、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应尽可能减少临时占地及对耕地和绿地的破坏，勘探结束后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

植被恢复工作，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视沿线具体情况实施。

根据现场调查：经勘探，沙 50斜井具备商业开发价值，目前预探井沙 50斜井已关井，

后续将根据油田开发计划转为开采井。作业严格遵循《钻井井控技术规程》（SY/T 6426）及

《陆上石油天然气钻井环境保护技术规范》（SY/T 7298-2024）等相关要求。井场实现土石

方平衡，无弃方产生；临时占地已恢复原状，道路修复、植被恢复及其他生态建设工程均已

完成。

7、环境污染事件和环境保护投诉事件调查

本项目投产以来严格按环保法规和区域内采油的环保制度进行操作，没有发生一次污染

事故。根据荆州市生态环境局公安县分局的证明，在日常环境管理过程中，未发现该项目存

在环境违法行为，亦未收到涉及该项目的环境问题投诉。

四、现场验收检测结果

1、废气检测结果

经检测，沙 50斜井场地周边，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上风向浓度范围为

1.25mg/m3~1.53mg/m3，下风向浓度范围为 1.64mg/m3~1.98mg/m3；TSP无组织排放上风向浓

度范围为 0.171mg/m3~0.184mg/m3，下风向浓度范围为 0.437mg/m3~0.494mg/m3。

沙 50斜井场地周边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39728-2020）中“5.9企业边界污染物控制要求”限值（非甲烷总烃：4mg/m3），

TSP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1mg/m3）。

2、地下水检测结果

经检测，6.5≤pH=7.2≤8.5，石油类浓度为≤0.01mg/L，溶解性总固体浓度为 1230mg/L。

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检测因子中，溶解性总固体超标，其他检测因子均满足《地下水环境质

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限值。



项目所在区域属江汉平原沉积区，浅层地下水天然含盐量较高。本次监测点位为农户浇

田用的浅井，其水质易受农业施肥、灌溉回流及井壁土壤盐分溶出影响，导致溶解性总固体

偏高，未发现与钻井工程直接相关的污染迹象。建议后续转为开采井时，加强井场区防渗管

理与巡查，防止各类流体物料渗漏。

3、土壤检测结果

经检测，沙 50斜井场地内的土壤总石油烃（C10~C40）未检出，说明检测结果小于 6mg/kg，

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中的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4、噪声检测结果

经检测，沙 50斜井厂界四周东、南、西、北厂界昼间噪声值为 41dB（A）~43dB（A），

夜间噪声值范围为 33dB（A）~35dB（A），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1类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

5、同兴接转站采出水水质情况

根据排污许可自行监测及江汉油田分公司相关要求，建设单位每年均对所属回注水水质

进行例行常规监测，本次引用《江汉油田分公司注入水水质监测公报》（第四期）2025年 8

月数据进行分析，同兴站采出水水质指标均可满足《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

析方法》（SY/T5329-2022）相关标准限值要求，目前该回注水处理系统运行状况良好。

五、修改完善意见

1、补充试油期的施工方案。

2、完善验收监测数据分析的相关内容。

六、验收结论

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环境保护措施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竣工验收监测条件符合《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主要污染物实现了达标排放。按验收组提

出的意见完善验收监测报告后，该项目可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验收工作组信息

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及信息附后。

验收工作组

2026年 2月 5日




